法鼓山2010年關懷生命獎

團體獎參選簡章

參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選獎項：（請勾選）

□ 大願獎

□ 八八水災救援重建特別獎

審查編號： 

（此欄由主辦單位填寫，參選者請勿填寫）
	團體獎參選審查確認表
· 註1：資料可自行延伸

· 註2：參選資料一式兩份

	類別
	序
	項    目
	數量
	說明
	參選人

確認欄
	主辦單

位覆核

	基本資料
	01
	報名表
	
	
	□
	□

	
	02
	立案證明文件影本
	
	
	□
	□

	
	03
	參選聲明書
	
	
	□
	□

	
	04
	推薦函
(僅推薦參選者需提供)
	
	
	□
	□

	
	05
	參選團體介紹
	
	
	□
	□

	
	06
	參選文件電子檔案光碟
	
	
	□
	□

	佐證資料
	07
	相關證明文件
	
	
	□
	□

	
	08
	報章剪輯
	
	
	□
	□

	
	09
	著作
	
	
	□
	□

	
	10
	影音光碟
	
	
	□
	□

	
	11
	照片（附說明）
	
	
	□
	□

	
	12
	其他：
	
	
	□
	□


	團體獎報名表

	參選獎項
	□大願獎  □八八水災救援重建特別獎（請勾選）

	團體名稱
	
	聯絡電話
	

	負責人姓名
	
	負責人職稱
	

	立案日期
	
	立案證號
	

	立案地址
	

	網址
	

	部落格
	

	聯絡方式

	聯絡人姓名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
	傳真
	

	行動電話
	
	E-MAIL
	
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(郵編)



	立案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處

	


法鼓山2010年關懷生命獎
 團 體 獎 參 選 聲 明 書

1. 本單位同意主辦單位所設定之各項內容及規定，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及評審委員會所決議各項評審公告、規則與評審結果並隨時公佈之。

2. 本單位同意若經查證有不符資格或違反或提供資料造假處，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；主辦單位保有取消參選、得獎資格暨追回獎金、證書、獎座之權利。
3. 本單位同意得獎獎項由主辦單位邀請之評審委員視參選狀況議定，必要時得以「從缺」處理。
4. 本單位同意主辦單位不主動退還參選之所有資料。

5. 本單位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將所提供之參賽資料，經適當編輯、重製後作為本活動之宣傳素材，並於公開場所或向媒體發布。
6. 本單位同意若因本約定聲明書涉訟者，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本約定依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。
     此  致       
             財團法人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

             立書單位：

             (請加蓋機關圖記)

             負責人(簽章)：
             立案字號：
             地址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法鼓山2010年關懷生命獎

推 薦 函

謹推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選

法鼓山2010年關懷生命獎之團體獎。

此致

財團法人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

	推薦人／推薦單位：

	身分證字號（護照號碼）／立案字號：

	負責人：

	聯絡人：

	電話： 

	地址：
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	推薦理由(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頁)

	


參選團體簡介
請具體描述參選團體之優良事蹟、傑出成就、得獎事蹟以及就關懷生命領域對國家社會的特殊貢獻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以作為評審之重要參考依據。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頁。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